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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理律盃年理律盃年理律盃年理律盃模擬法庭模擬法庭模擬法庭模擬法庭辯論辯論辯論辯論賽賽題賽賽題賽賽題賽賽題 
 
1. WBC係生產電池的主要原料之一。各WBC廠商所生產的WBC具有高度替代性，

因此客戶忠誠度不高，多數係以價格來決定跟哪一供應廠商進貨。而生產商對產

品的銷售亦可基於市場需求狀況自由決定外銷或內銷，外銷時並無關稅或非關稅

等市場進入障礙。 
 
2. 漢點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漢點公司」）設立於 2003年，是臺灣生產 WBC的廠

商之一。漢點公司主要客戶均為設於大陸地區之電池廠商，其 2012年銷售額中，
外銷大陸地區約占 80%，外銷東南亞地區約占 7%，外銷歐洲等其他地區占 5%；臺
灣地區銷售僅占 8%。漢點公司於WBC市場中屬於新進廠商，若以 2012年合併營
業額計算，其於臺灣WBC生產廠商之排名約在第 5名之列。依據相關產業分析資
料，若以 2012年臺灣 WBC國內廠商銷售額加進口額計算臺灣地區市場規模，漢
點公司之市場占有率約 7%。 

 
3. 由於WBC為電池相關產業之重要原料，原料報價網站「藍天資料網」（中文網站）

與「TVS.com」（英文網站）均經常性蒐集亞洲地區各WBC廠商於各地區之報價
（最新資訊為 48小時前之價格）。國內 WBC廠商同業公會亦定期蒐集會員之產
銷數據，除可供會員隨時查詢外，並編列成冊，於每年度會員大會時發送供各廠

商會員參考。知名產業期刊「先見雜誌」每年亦彙編全球WBC之產銷數據、市場
供需及價格變動情形，編輯出版「WBC 產業動態」，WBC 廠商多會訂購該書，
作為市場分析之依據。另因WBC原料對於相關產業有相當影響性，故新聞媒體常
常報導WBC之市場供需狀況及價格漲跌。 

 
4. 國際WBC市場供需狀況變動甚鉅，競爭日趨激烈，臺灣WBC市場之領導廠商康

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康定公司」）與希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希輝公司」）為增進廠商情誼，並幫助同業掌握市場脈動，維持國際競爭力，

自 2005年 7月起邀請臺灣WBC廠商定期聚會聯誼，咸稱「鑽石會議」，討論各
自產銷情形、對市場之看法及預期WBC未來的市場供需狀況，包括產能及銷售狀
況、未來內銷與外銷價格漲跌等。自 2007年起，鑒於大陸地區與日韓廠商勢力頗
大，為進一步掌握亞洲市場，開始邀請韓國大廠三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三

月公司」）與樂勇股份有限公司、日本領導廠商傑尼斯株式會社與吉本株式會社、

以及大陸廠商王師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含笑化工廠有限公司參加聚會。 
 
5. 鑽石會議於前二年大致每月聚會一次，都是以聚餐方式為之，原則上由參與的各

家廠商輪流主辦。後來因為出席人員時間安排不易，且有部分廠商出席意願愈來

愈低，也不願意輪流擔任主辦廠商，故 2008年起成為不定期的聚會，由主辦廠商
協調及決定聚會日期，遇有廠商不願意主辦時，往往由康定公司與希輝公司自願

擔任或協調其他廠商擔任。聚會地點依照主辦廠商所在城市而決定，曾經舉辦過

的城市包括臺北、高雄、東京、大阪、首爾與上海。鑽石會議並無正式開會通知，

而由主辦廠商於每次聚會結束前口頭宣布下次主辦廠商，以及預計聚會時間與城

市。由於聚會時間必須協調各廠商出席人員的行程，故於協調完畢後，主辦廠商

會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確定的時間與地點。每次聚會都備有簽到表，該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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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表會後由主辦廠商留存；有些主辦廠商於會後整理會議內容摘要給所有出席

者，但並沒有會議紀錄。聚會的場地及聚餐等費用由主辦廠商支付，各與會廠商

則自行負擔其交通費用。自從有國際廠商參加後，鑽石會議均以英語進行。 
 
6. 各家廠商在鑽石會議中經由聊天討論彼此對未來市場的展望、預期的價格或產能

的運用等。為了避免其他廠商以低價搶市，有些廠商會用各種理由鼓吹大家維持

一定價格；有些會提供自己近來的產銷數據（如生產狀況、銷售數量、銷售價格

等）和與會廠商交換資訊，大多是概括數據，是否真實，無從查證，各自對於建

立默契，也未有一致的作法。 
 
7. 鑽石會議不曾做過任何決議，也不曾簽訂任何與價格或產能有關的協議或任何具

拘束力的書面文件，與會廠商大多自行記錄其他廠商所提供之數據資料。與會廠

商彼此經由會議時的意見交換取得對於未來市場價格的訊息，也期待相互考量彼

此間的關係，秉持誠信而不要低價搶市或搶對方客戶。如有廠商偏離上次會議的

定價趨勢，嗣後聚會有時會遭受其他廠商的質疑或批評。儘管如此，由於市場供

過於求，各家廠商為了維持經營績效，仍須盡力地提升生產效率、開拓客源、招

攬業務，以求用最優惠的價格爭取客戶。 
 
8. 鑽石會議成立之初，漢點公司考量到自己係WBC市場的新廠商，不便拒絕參加康

定公司與希輝公司舉辦的會議，且抱持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心態，所以派

業務單位的賈斯炳出席。賈斯炳參加會議後會填寫外出會議報告給有權決定價格

的業務部主任吳孝維說明探聽到的訊息；賈斯炳自承英語能力不佳，因此鑽石會

議開始用英語進行後即甚少在聚會中發言，亦少與日韓廠商交談，實則其常常無

法完全理解與會廠商說話內容，因此所撰寫的報告時常未能反映會議中提及的全

部資料。 
 
9. 由於鑽石會議始終為康定公司與希輝公司所主導，其他臺灣廠商很少有置喙餘

地，且與會廠商提供的數據也愈來愈不具參考價值，故廠商出席意願愈來愈低，

指派與會代表的層級也愈來愈低。自 2011年起，因為市場上出現其他替代原料，
導致WBC價格開始下滑，各廠商為了維持以往毛利，開始減低WBC之生產，並
將重心移往其他原物料。有鑑於此，漢點公司於賈斯炳參加 2011年 4月舉行的鑽
石會議後，即決定不再派代表參加會議。總計 6年多來，漢點公司共參與 28次鑽
石會議，並擔任過 4 次主辦廠商。此後康定公司與希輝公司與日本及韓國廠商仍
不定期召開鑽石會議，直至 2012年 1月會議後，韓國廠商三月公司遭指控於 AHN
產品市場有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之行為，受到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之調查，故而表示將不會再參加鑽石會議。康定公司與希輝公司遂決定不再
召開鑽石會議。 

 
10. 2012年 4月間，韓國廠商三月公司與美國司法部就其所涉及之關於 AHN產品之反

托拉斯法案件達成認罪協商，且在調查過程中申請適用美國寬恕政策（Leniency 
Program）中之「額外豁免」（Amnesty Plus），以舉報各廠商經由鑽石會議交換
價格資訊不法共謀壟斷WBC產品價格為條件，獲得於 AHN產品之反托拉斯法案
件違法責任之減免，並成為 WBC 產品反托拉斯法案件之首位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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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鑑於許多國家都積極查察國際反托拉斯法案件，三月公司決定針對該公司

於WBC產品可能涉及之違反反托拉斯法規定之行為，全面性地向相關法域的競爭
法主管機關申請適用寬恕政策。 

 
11. 三月公司遂於 2012年 6月向臺灣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提出

寬恕政策之申請（如附件一），檢舉包括康定公司、希輝公司及漢點公司等廠商

藉由參與鑽石會議，交換敏感性資訊，不法共謀壟斷WBC產品之價格，違反公平
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規定。三月公司並提出其擔任主辦廠

商時的會議簽到表及其自行製作之會議統計表，作為申請寬恕政策之佐證資料。 
 
12. 公平會收受三月公司寬恕政策的申請後，立即要求三月公司到會說明（陳述紀錄

如附件二）。公平會並積極對遭檢舉之廠商展開調查及要求到會說明。漢點公司

於收到公平會函文後，指派吳孝維與賈斯炳至公平會說明，賈斯炳坦承依照公司

指示參加鑽石會議，但只是單純與會及蒐集資訊；與會廠商提出的數據都是概括

性的，甚至於有些廠商故意將銷售額報高一些，避免被同業認為業績不佳；關於

未來價格調整方面，有些廠商有時甚至會刻意提供相反的情報，例如預計要跌價

卻告知同業將調漲價格等，以達欺敵之效，與會廠商對於此等情形均習以為常；

他沒有決定公司產品價格的權限，故不曾與其他廠商互相約定價格。吳孝維則表

示，他是負責訂定WBC產品價格的主管，賈斯炳雖然會將出席鑽石會議所得資訊
向他報告（如附件三），但其價格資訊並不可靠，他從不曾依照會中共識訂定價

格；由於漢點公司的業務代表與下游客戶接觸時，多會探聽其他競爭廠商的報價，

他會考量原物料成本及業務同仁所蒐集的資訊後，依照公司內部定價流程制定價

格，其他廠商之價格只是眾多參考資訊之一而已。 
 
13. 公平會蒐集各家廠商資料後，發現各家廠商營運成本各異，本不應出現價格調整

之一致性行為，然而比對每次會議後各家廠商WBC產品之價格漲跌，所有廠商之
月平均價格確實有同升同降的趨勢。再者，每次價格調整前，事先均有媒體發布

相關消息。基於以上調查結果，公平會認定漢點公司等WBC廠商透過鑽石會議合
意訂定WBC產品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違反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規定，於 2012
年 12月 1日作出處分（附件四），課處各廠商數額不一的罰鍰。另公平會認定於
2011年 11月 25日公平法修正條文施行後，各廠商所為之聯合行為仍然繼續進行，
故應適用修正後的罰則予以裁處；且依照三月公司於檢舉時所提出的鑽石會議統

計資料，公平會認定漢點公司因多次出席鑽石會議情節重大，故依照公平法第 41
條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之

規定，課處漢點公司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收入 2%之罰鍰。漢點公司被課處之罰
鍰為新臺幣 2億元。 

 
14. 漢點公司認為其純粹出於禮貌而參加聚會，每次聚會當中既無與其他競爭廠商達

成任何價格或產能之協議，會後更無依據聚會所得資訊而制定其價格，其定價係

依照公司內部定價機制獨立為之；況且，漢點公司即使參與鑽石會議，仍積極地

與其他廠商競爭，因此主張本案應不符合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要件。此外，漢點公

司認為寬恕政策申請者既為競爭對手，其提出之事證理應嚴格檢視，否則自有可

能遭競爭對手刻意陷害。然而，公平會完全依照寬恕政策申請者所提出之事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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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漢點公司積極參加會議屬情節重大，未進一步交叉比對求證相關事證之正確

性，應屬未盡舉證責任且怠於行使行政調查權。 
 
15. 漢點公司於法定期間內對公平會之處分提起訴願，惟其訴願遭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1111號訴願決定駁回。漢點公司遂再於法定期間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退還已繳納之罰鍰。 

 
16. 本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行準備程序後，業已整理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一、雙方不爭執事項： 
(一) 本案相關產品市場為WBC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則為臺灣地區市場。 
(二) 參與鑽石會議之廠商為 WBC 產品市場的水平競爭者。相關廠商 2012 年之市場占

有率如公平會處分書附表三「WBC廠商市場占有率整理表」所示。 
(三) 漢點公司確有派員出席鑽石會議（會議統計資料如公平會處分書附表一所示），但

並非每次均出席會議。 
(四) 各廠商WBC產品之 2005年至 2011年月平均價格如公平會處分書附表二所示。 
 
二、雙方爭執事項： 
(一) 漢點公司與其他相關廠商是否有外部一致性行為存在？所謂外部一致性行為是否

包括「某個上、下限價格範圍內」之一致？漢點公司為定價決策時，「預知競爭廠

商之未來訂價」或「僅知悉競爭廠商之前期歷史價格」間之差異，對一致性行為之

認定有無影響？ 
(二) 漢點公司與其他相關廠商是否具有「合意」？公平會是否已盡舉證責任？公平會對

證據之採用有無違背證據法則？ 
(三) 倘認為有合意存在，漢點公司與其他相關廠商間是否約束彼此事業活動？ 
(四) 倘認漢點公司有與其他競爭廠商合意，而為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一致性合意行為，

該等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需之市場功能，而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

為？又如認有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需之市場功能，其起迄時點為何？ 
(五) 公平會認定適用修正後的公平法予以裁處，有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或行政罰

法第 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
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所揭示之「從新從輕」原則？ 
(六) 公平會關於「情節重大」之認定及對漢點公司之裁罰金額有無裁量違法情事？ 
 
17. 法院請兩造於言詞辯論前，針對以上爭點各自提出載有訴之聲明或答辯聲明之言

詞辯論理由狀；行言詞辯論時，法院得當場指定部分（或全部）之爭點命雙方進

行辯論。 


